附件4

《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办法》

修订说明

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
根据《江苏省种子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《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实施办法》的要求，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《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认定办法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目前，已完成《认定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的起草工作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订《认定办法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

依据《江苏省种子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：“未列入国家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，符合特异性、一致性、稳定性要求的，选育者可以自愿向省农业主管部门申请认定，具体认定办法由省农业主管部门另行制定。”2020年印发的《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办法》（苏农规〔2020〕13号）作为《条例》的配套规章，对完善我省品种管理制度、推动种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近年来，随着品种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入，《认定办法》在认定评审制度、试验监管等方面显现出一定不足。为进一步加强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，并借鉴相关省份的先进经验，以“加强试验监管、提升品种质量、助力产业发展”为目标，对现行《认定办法》进行修订完善。

2、 修订过程

自2025年3月起，我站启动了《认定办法》的修订工作。通过座谈研讨、政策研究等方式，参考福建、四川、浙江等地的非主要农作物认定工作经验，形成了《认定办法》（初稿）。5月，我站召开集体讨论会，广泛征求各领导、各科室及相关行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。对征集到的修改意见逐条分析讨论，采纳合理建议，进一步对《认定办法》（初稿）进行完善，最终形成了《认定办法》（修订草案）。

三、《认定办法》修订主要内容

依据《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参照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》及《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》，对现行规定进行了修订和完善。
1. 对认定机构进行完善。借鉴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》以及四川、福建等省份的实践经验，《认定办法》第五条明确指出，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”为认定机构，负责非主要农作物的认定工作，并设立非主要农作物专业委员会。

2. 对认定条件进行严格规定。为了加强品种管理，《认定办法》第七条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了品种需具备先进性和推广应用价值，以及无产权纠纷的要求，以进一步激励育种的原始创新。鉴于省级认定转基因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存在较大风险，故删除了对转基因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认定工作。
3. 对认定试验加强管理。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试验由各单位自行组织，但在专家评审认定环节发现部分试验不规范、相关测试报告数据不合理。为了提升试验质量，确保试验数据的规范性和科学性，因此在《认定办法》中新增了第四章品种试验与测试鉴定内容，明确试验备案制度，以规范试验质量。测试鉴定报告需由试验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，并加盖出具报告单位的公章。
4. 对认定评审流程进行优化。参照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》，《认定办法》第五章品种认定与公告章节修订了认定流程的相关内容，进一步优化了认定评审流程，明确了专业委员会初审和主任委员会审核制度。同时，对认定过程中涉及的各个环节进行了细化，明确了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，提高了认定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。

5. 对认定品种进行全周期监管。《认定办法》修改了对认定品种的监督与管理内容，要求认定通过的品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“种性严重退化，或失去生产利用价值”及“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”等情形时，应当撤销认定，并停止推广。这一修订旨在保障农业生产安全，维护农民利益。

通过上述修订，新版《江苏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办法》将更加完善。通过完善认定机构、严格认定条件、加强试验管理、优化认定评审流程以及强化监督与责任追究等措施，进一步提升了我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，为推动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种源保障。
